
安幼教〔2022〕4 号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非考核认定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系部：

为做好我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根据河南省教

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系统落实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任务实施方案》（教职成

〔2021〕50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办法》等相关制度，制定本实施细则，望各系部遵照执行。

附件：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能等级非考核认定

实施细则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学校

2022 年 5 月 5 日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职业技能等级非考核认定实施细则

为做好我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根据河南省教

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系统落实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任务实施方案》（教职成

〔2021〕50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办法》等相关制度，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 认定等级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2 年教育系统

落实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任务的通知 教办职

成〔2022〕50 号》文件精神，我校学生以认定高级工为主，

以认定中级工为辅。

二、 认定责任部门

我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取得，主要是和学生所学

专业紧密相关，我校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在学校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中心的领导下，各相关系部成立系部职业技能认定中

心，本着“谁发证、谁评价、谁负责”的原则开展认定工作。

具体分工为：
序号 认定职业 认定对象 认定等级 负责部门

1 育婴员 早教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三年制）

4、3 学前教育系

2 保育师 4、3 学前教育系

3 保育师 学前教育专业（五年制） 4、3 五年制教学部

4 保育师 学前教育专业（2年制） 4、3 五年制教学部

5 讲解员 语文教育专业 4、3 语言文学系

6 营养配餐员 体育教育专业、社会体育专业 4、3 公共教学部



三、 认定标准

一） 育婴员认定标准

认定

方式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课程）

权重（%）与标准

对应国家标准考试内容中级工（4

级）

高级工（3

级）

课证

融通

理论考

试部分

婴幼儿教育学 20 25 0-3 岁婴幼儿教养基本理念

婴幼儿心理发展 30 35
0-3 岁婴幼儿日常生活中教育的基本知识和心

理发展的基本知识

婴幼儿卫生与保育 45 35
0-3 岁婴幼儿生长发育基本知识、日常生活照料

和护理基础知识、安全工作常识

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

法律法规
5 5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相关法律知识

综合成绩不低于 60分 70 分 60 分

实践考

试部分

岗位实习（具体要求

见实习方案）

60分或及

格等次

70分或中

等以上
60分

书证

融通

“1+X”证书等级直接认定：幼

儿照护证书
初级证书 中级证书

竞赛

取证
符合育婴员认定标准相关比赛

校级三等

奖

校级二等

奖以上



二） 保育师认定标准

认定

方式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课程）

权重（%）与标准

对应国家标准考试内容中级工（4

级）

高级工（3

级）

课证

融通

理论考

试部分

学前教育原理 20 25 婴幼儿教育知识

学前儿童发展 30 35 婴幼儿心理学知识

学前儿童卫生与

保育
45 35

婴幼儿生理学知识、营养喂养知识、照护知识、常

见病和传染病知识、

教师职业道德与

教育法律法规
5 5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相关法律知识

综合成绩不低于 60分 70 分 60 分

实践考

试部分

岗位实习（具体要

求见实习方案）

60分或及

格等次

70分或中等

以上
60分

书证

融通

“1+X”证书等级直接认定：

幼儿照护证书
初级证书 中级证书

竞赛

取证

符合保育师国家认定标准相

关比赛

校级三等

奖

校级二等奖

以上



三） 讲解员认定标准

认定

方式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课程）

权重%与标准

对应国家标准要求中级工

（4级）

高级工

（3级）

课证

融通

理论

考试

部分

教师口语 55 45 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发音知识和语言表达基础知识和

运用能力，基本礼仪知识、讲解语的组织与表达。

基础写作 35 40 基本文化常识、讲解词的编写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10 10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大学英语 0 5 参观展览常用英语会话

综合成绩不低于 60分 70 分 60 分

实践

考试

部分

普通话证书 二级甲等

竞赛

取证

符合讲解员国家认定标

准相关比赛

校级三

等奖

校级二

等奖以

上



四） 营养配餐员认定标准

认定

方式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课程）

权重%与标准 对应国家标准要求

中级工（4级）
高级工（3

级）

课证

融通

理论

知识

部分

运动营养学 90% 90%
1. 常用烹饪原料基础知识

2. 饮食营养学知识

教师职业道德与

教育法律法规
10% 10%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相关法律知识

综合成绩不低于 60分 70 分 60 分

实践

考试

部分

营养配餐方案设

计
60分或及格等次

70分或中等

以上
60分

书证

融通

“1+X”证书等级直接认

定：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
初级证书 中级证书

竞赛

取证

符合营养配餐员国家认定

标准相关比赛
校级三等奖

校级二等奖

以上



四、认定工作要求

1.相关系部应组织相关课程教师学习国家职业认定标

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有关课程标准进行合理化修订，真

正做到课证融通和书证融通。

2.每次认定工作开始前，负责系部应对所有参加认定工

作的考评员进行业务培训，对考评标准进行再学习。

3.各负责系部应根据考评任务量合理安排考评员数量，

保证考评质量。

4.认定工作中，考评员应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考评，保证

考评质量；各（职业）工种校内质量督导员应对认定工作进

行全程监督，及时纠正、制止影响考评结果公正、公平的行

为，并及时上报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

5.认定工作结束后，各系部应及时将认定结果报学校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同时上报本次认定工作报告和质量监

督报告。


